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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新政 強化反洗錢及反恐融資活動之監管 

大陸將於 2022 年 3 月 1 日施行《金融機構客戶盡職調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法》  

金融機構  

 對自然人客戶，存取現金人民幣單筆五萬元以上或外幣等值一萬美元以上，除了依現行法令核實客戶身

份外，還要特別登記其資金的來源或用途；  

 對於法人客戶，則需在二年內對全部現存客戶之所有權和控制權完成盡職調查工作，且應揭露至直接或

間接持股 25%的自然人股東，勢必將掀開台商之海外投資架構面紗。  

《金融機構客戶盡職調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法》變革 

2020 年 5 月人民銀行發布 105 號文《關於開展大額現金管理試點的通知》，在河北省、浙江省和深圳市開展「事前備

案登記、事中使用跟蹤、事後分析報告」的現金存取監管新試點，要求企業或個人辦理大額現金取款時，必須先與銀

行預約時間，並要求銀行記錄取款現金的鈔票號碼，以便跟蹤大額現金交易來源及去向，除了現場要登記辦理現金存

取業務人員身份外，還須報送人民銀行備查。 

大陸要建立以金融情報為中心、以資金監測為手段、以資料資訊共用為基礎的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監管體制

機制，這部份在 2019 年「企業資訊聯網核查系統」上線後已獲得完全實現。 

目前大陸的財稅、銀行、企業等各部門資訊聯通已完全打通，這也是為什麼要強調台商在大陸仍使用現金交易，存在

巨大風險的原因。 

另一方面，銀行為了應對通過分拆交易、化整為零、將現金存取單筆交易控制在限額以下，達到繞過上述監管措施目

的，銀行會透過本身可疑交易監測系統，對頻繁在法規限額下存取現金的業務進行監控，只要現金交易金額達可疑交

易判定標準，銀行就會視為異常，並提交可疑交易報告給人民銀行，如此一來便可能引發反洗錢或反避稅調查，帳戶

交易也會被銀行採取限制措施，對台商來說反而會引發更大風險。 

一、 擴大適用範圍 

相較于《原辦法》，《辦法》第二條明確將開發性金融機構、村鎮銀行、消費金融公司、貸款公司、理財公司、從事

保險專業代理和保險經紀業務的機構納入適用範圍，並將兜底條款由【其他金融機構】修改為【從事金融業務的其他

機構】，銜接《反洗錢法徵求意見稿》將特定非金融機構納入反洗錢義務主體的規定。 

二、 客戶盡職調查義務 

（一） 客戶盡職調查措施 

根據《反洗錢法徵求意見稿》第三條規定，金融機構和按照規定應當履行反洗錢義務的特定非金融機構

應當履行客戶盡職調查、客戶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保存義務。 

《辦法》在此基礎上對客戶盡職調查措施等做了進一步明確，規定金融機構在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辦

理規定金額以上一次性交易和業務關係存續期間，懷疑客戶及其交易涉嫌洗錢或恐怖融資的，或者對先

前獲得的客戶身份資料的真實性、有效性或完整性存疑的，應當開展客戶盡職調查，措施包括： 

識別客戶身份，並通過來源可靠、獨立的證明材料、資料或者資訊核實客戶身份； 

瞭解客戶建立業務關係和交易的目的和性質，並根據風險狀況獲取相關資訊； 

對於洗錢或者恐怖融資風險較高的情形，瞭解客戶的資金來源和用途，並根據風險狀況採取強化的盡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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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措施； 

在業務關係存續期間，對客戶採取持續的盡職調查措施，審查客戶狀況及其交易情況，以確認為客戶提

供的各類服務和交易符合金融機構對客戶身份背景、業務需求、風險狀況以及對其資金來源和用途等方

面的認識； 

對於客戶為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識別並採取合理措施核實客戶的受益所有人。 

（二） 以非面對面形式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或者為客戶提供金融服務 

隨著數位技術的發展，金融機構以【非面對面形式】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或者為客戶提供金融服務的情

況更加普遍，《辦法》細化了這一情形下應該實施的客戶身份認證機制，要求應達到“確認客戶身份的

真實性和交易的合理性”。 

（三） 通過協力廠商開展客戶盡職調查 

《辦法》對通過協力廠商開展客戶盡職調查環節進行了較大改動。 

《辦法》刪除了金融機構可信賴銷售金融產品的金融機構所提供的客戶身份識別結果的規定。 

除委託非金融機構協力廠商無須滿足【協力廠商接受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監管或者監測】條件外，《辦

法》就委託金融機構協力廠商和非金融機構協力廠商實施客戶盡職調查的要求進行了統一規定，設定了

委託協力廠商實施客戶盡職調查的條件。 

《辦法》明確了協力廠商應當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和合同約定履行相應的客戶盡職調查義務，並向金融機

構提供必要的客戶身份資訊等義務。根據《辦法》規定，協力廠商未按照規定配合金融機構履行客戶盡

職調查義務的，應當承擔相應責任，但是委託方仍應當承擔未履行客戶盡職調查義務的責任。 

（四） 新增金融機構獲取相關資訊的義務 

《辦法》新增了金融機構應當及時獲取如下資訊： 

1. 涉嫌恐怖活動的組織和人員名單以及中國人民銀行要求關注的其他涉嫌洗錢及相關犯罪人員名單。 

2. 國際反洗錢組織和我國有關部門發佈的高風險國家或地區以及強化監控國家或地區名單。 

（五） 法人或非法人組織客戶的受益所有人識別 

《辦法》與此前的受益所有人識別標準基本保持了一致，根據《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金融機構開展

客戶盡職調查時，對於客戶為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應當識別並核實客戶身份，瞭解客戶業務性質、

所有權和控制權結構，識別並採取合理措施核實客戶的受益所有人，即通過以下方式最終擁有或者實際

控制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一個或者多個自然人： 

直接或者間接擁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 25%（含）以上股權或合夥權益的自然人； 

單獨或者聯合對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進行實際控制的自然人，包括但不限於通過協議約定、親屬關係等

方式實施控制，如決定董事或者高級管理人員的任免，決定重大經營、管理決策的制定或者執行，決定

財務收支，長期實際支配使用重要資產或者主要資金等； 

直接或者間接享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 25%（含）以上收益權的自然人。 

金融機構應當綜合使用上述三種方式識別並核實客戶的受益所有人，當使用上述方式均無法識別受益所

有人時，識別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高級管理人員。 

（六） 信託法律關係識別 

相較于《原辦法》，《辦法》對於資金是信託資金或者財產屬於信託財產的客戶提出了新的識別要求，

即“應當識別信託關係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以及其他最終有效控制信託財產的自然人身份，登記其

姓名或者名稱、聯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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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持續盡職調查 

《辦法》第三條第二款新增規定：金融機構在與客戶業務存續期間，應當採取持續的盡職調查措施。 

針對洗錢或者恐怖融資風險較高的情形，金融機構應當採取相應的強化盡職調查措施，必要時應當拒絕建立業務

關係或者辦理業務，或者終止已經建立的業務關係。 

四、 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 

《辦法》提出，要逐步實現以電子化方式保存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並保證每筆交易可追溯。 

《辦法》還將保存的起算點由【記帳當年】修改為【交易結束後】。 

五、 內部治理要求 

《辦法》對金融機構關於客戶盡職調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的內部治理提出了如下要求： 

1. 結合面臨的洗錢和恐怖融資風險狀況，建立健全客戶盡職調查、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等方面的內部

控制制度。 

2. 定期審計、評估內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及時修改和完善相關制度。 

3. 合理設計業務流程和操作規範，以保證客戶盡職調查、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制度有效執行。 

4. 在總部層面對客戶盡職調查、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工作作出統一部署或者安排，制定反洗錢和反恐

怖融資資訊共用制度和程式，以保證客戶盡職調查、洗錢和恐怖融資風險管理工作有效開展。 

六、 法律責任變化及《辦法》實施後存量客戶的處理 

關於法律責任，《辦法》刪除了《原辦法》“責令金融機構對直接負責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

員給予紀律處分”的措施。 

根據《辦法》，對於未滿足《辦法》有關客戶盡職調查要求的存量客戶，應根據如下情形作區分處理： 

1. 較高風險以上存量客戶，在《辦法》實施一年內完成盡職調查； 

2. 在《辦法》實施兩年內完成所有存量客戶的盡職調查。 

 

鑒於客戶盡職調查是新的制度要求，金融機構需要在制度層面和執行層面將客戶身份識別轉化為【客戶盡職調查】。 

在識別受益所有人方面，屆時可以借助受益所有人資訊管理系統。 

 

此外，金融機構還需要儘快按照《辦法》完善客戶盡職調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內部治理。 

金融機構 KYC 將從現行法令「身份識別」升級為「盡職調查」，除可透過公安與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核實客戶的信

息外，新增民政、稅務、移民管理等其他單位。 

 

根據 2021 年底中國大陸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關於《市場主體受益所有人資訊管理暫行辦法（草案

公開徵求意見稿）》，公司應當通過市場主體登記註冊系統備案受益所有人資訊，由中國人民銀行建立「受益所有人信

息管理系統」，並向金融機構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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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調查需揭露法人之受益所有人 

管理辦法對台商最大的影響是將受益所有人的識別與核實納入盡職調查程序中，當金融機構對法人或非法人組織客戶

開展盡職調查時，除應當識別並核實客戶身份外，亦須瞭解客戶業務性質、所有權和控制權結構，辨識下列最終擁有

或實際控制的自然人為受益所有人： 

 

1. 擁有股權(或權益)：直接或間接持有 25%(含)以上股權(或權益)的自然人 

2. 擁有收益權：直接或間接享有 25%(含)以上收益權的自然人 

3. 實際控制：自然人通過協議約定、親屬關係等方式實施控制，如決定董事或者高級管理人員的任免，決定重大經

營、管理決策的制定或者執行，決定財務收支，長期實際支配使用重要資產或者主要資金等 

4. 高級管理人員：上述三類均無法識別時，認定高級管理人員為受益所有人 

 

中國大陸金融機構將在 3 月 1 日起的兩年內，對全部存量客戶完成盡職調查，屆時中國大陸法人的海外投資架構及受

益所有人將曝光，對於台商下列常見隱匿操作恐造成，例如境外股權(或權益)轉讓交易未備案、未揭露關聯交易(利用

境外公司偷逃稅款)、名義股東與受益所有人不一致或未申報返程投資(受益所有人為陸資)之衝擊。 

 

日後，台灣在大陸存取現金超過 5 萬人民幣要交代資金來龍去脈，勢必引發資金運用的不便與風險。 

除了銀行須核實前來辦理存取現金業務人員的真實身份外，還須填報資金來源或用途，銀行甚至還會要求提供證明資

金合法性的書面檔。 

 

目前現金交易仍存在大陸台資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常見的有出售廢料所得，或銷售對象不願意開發票，只願意支付

現金作為貨款，甚至自己的員工，也常因為各種原因希望老闆支付現金作為工資或獎金，其實這些都是不合法、也有

一定稅務風險的行為。 

在此次 1 號令要求銀行加大現金存取的管理，和人民幣數字化已成為必然趨勢下，台商應儘早改變自己的交易結構、

商業模式，並認知到大陸避稅空間只會愈來愈少，台商必須減少公司使用現金交易的機會，才能面對未來大陸從嚴反

避稅和反洗錢的監管環境。 

 

風險因子 

1. 與大陸方關係人交易之風險 

2. 大陸控股與貿易重疊交易之風險 

3. 大陸境內現金交易之風險 

4. 大陸境內交易協力廠商牽動之風險 

5. 法人會計帳冊與個人帳戶有無牽連稅務申報之風險 

6. 境外股權交易未申報之風險 

 

重新檢視與調整的黃金時間：2 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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